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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的第 6.1 条为推荐性的，其余为强制性的。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制定本标准。 
在长期接触铊的职业活动中，常因防护不当而引起慢性铊中毒，为保护接触者身体健康，

便于开展铊中毒防治工作，制定本标准。 
    本标准突出了慢性接触铊对神经系统，特别是周围神经系统损害的临床意义，并主要依

据其程度进行诊断分级。对慢性铊中毒其他较常见的临床表现如脱发、视神经损害等在诊断

中的作用也作了具体规定。 
本标准的附录 A 是资料性附录。 
本标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由江西省劳动卫生职业病防治研究所负责起草，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职业卫生

与中毒控制所、江西省上高县卫生防疫站参加起草。 
本标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负责解释。 

 

 
 

 



GBZ87－2002 

职业性慢性铊中毒诊断标准 

    职业性慢性铊中毒是在职业活动中因长期接触含铊烟尘、气溶胶或可溶性铊盐所引起的

以神经系统损害为主的全身性疾病。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职业性慢性铊中毒诊断标准及处理原则。 
    本标准适用于职业性慢性铊中毒的诊断及处理，非职业性慢性铊中毒的诊断亦可参照执

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

随后所有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

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

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B／T 16180        职工工伤与职业病致残程度鉴定 

3  诊断原则 

根据长期密切接触铊的职业史，具有神经系统损害、脱发等临床表现，结合现场卫生

学调查资料及尿铊测定结果，并排除其他病因引起的类似疾病后，方可诊断。 

4  观察对象 

    具有以下一项者： 
a） 出现乏力、下肢无力、四肢发麻等症状； 
b） 神经-肌电图显示有可疑的神经源性损害而无周围神经损害的典型症状及体征； 
c） 尿铊增高 

5  诊断及分级标准 

5.1  轻度中毒 

具有以下一项者： 
a） 双足跟、足底痛觉过敏，下肢对称性袜套样分布的痛觉、触觉或音叉振动觉障碍，

同时有跟腱反射减弱； 
b） 上述表现轻微或不明显，但神经-肌电图显示有神经源性损害； 
c） 轻度视神经病或视网膜病； 
d） 明显脱发。 

5.2  重度中毒 

    具有以下一项者： 
a） 四肢远端感觉障碍、跟腱反射消失，伴四肢肌力明显减退，影响运动功能；或四肢

远端肌肉萎缩；肌电图显示神经源性损害，伴神经传导速度明显减慢或诱发电位明显降低； 
b） 视神经萎缩； 
c） 中毒性脑病； 
d） 中毒性精神病。 



6  处理原则 

6.1  治疗原则 

    脱离接触，可用 B 族维生素、能量合剂，并辅以体疗、理疗及对症治疗。可用络合剂

二巯丁二酸。重度中毒者应同时加强支持疗法。 

6.2  其他处理 

6.2.1  观察对象 

    应暂时调离铊作业环境，半年后复查尿铊，尽可能作神经-肌电图检查。尿铊降低后，

可以恢复原工作。 

6.2.2  轻度中毒 

    轻度中毒患者经治疗恢复后，应调离铊作业，但可从事其他工作，并定期复查。 

6.2.3  重度中毒 

    应调离铊和其他对神经系统有害的作业，经治疗后，根据检查结果安排休息或工作。需

要进行职业病致残程度鉴定者，按 GB/T16180 处理。 

7. 正确使用本标准的说明 

见附录 A（资料性附录）。



附录 A 
（资料性附录） 

正确使用本标准的说明 

 

A.1  调查发现职业性接触铊的机会增多，起病隐袭，致残程度严重，有必要制定职业性慢

性铊中毒诊断标准，也有利于日益增多的生活性铊中毒的诊断。慢性铊中毒临床表现主要特

点是周围神经病、视神经病、视网膜病及脱发。少数可出现中毒性脑病或中毒性精神病。 

A.2  慢性铊中毒所致周围神经病与其他中毒性周围神经病的临床表现大致相似，其特点是

早期以下肢，尤其是足跟、足底痛觉过敏较为突出。 

A.3  视神经病及视网膜病是铊中毒的重要临床表现之一，虽然发病率不很高，但起病隐袭，

致残程度严重，最初仅为视力下降而不为患者所注意，应严密观察，定期作视力及视野检查。

早期表现为双眼视力下降而不能矫正、周边视野缺损、有中心暗点或旁中心暗点、视网膜水

肿、渗出等：严重者出现视神经萎缩。 

A.4  脱发是铊中毒常见的临床表现。其特点是头发成一束束脱落，短时期内可以全秃或斑

秃，常常连眉毛、胡须、腋毛和阴毛也可脱落或易拔下，预后较好。中毒患者并非均出现脱

发，有脱发者也不都出现其他中毒症状。但单纯脱发，很难与其他原因所致脱发相鉴别，诊

断发生困难时尿铊增加是有力的佐证。 

A.5  尿铊正常参考值与测定方法尚未统一，方法标准化及其质量控制等尚存在问题。研究

显示接触者尿铊可升高，大多数的中毒患者有尿铊明显升高的表现。现初步界定，尿铊 5μg
／L（原子吸收光谱法）为正常值上限，即对接触者的生物监测过程中，尿铊测定一般作为

过量接触指标，尿铊高于 5μg／L 时应列为观察对象。尿铊测定也是病因鉴别的重要参考指

标。 

A.6  隐匿接触发生中毒的病例，诊断较为困难．应严密观察，并多次复查尿铊，以明确诊

断。 

A.7  慢性铊中毒无特效治疗。可用二巯丁二酸口服，症状可能有一定好转。但其确切疗效，

还待进一步总结后加以评价。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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